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87號

原      告  胡美娥  

訴訟代理人  邱筱涵律師

            陳裕涵律師

被      告  謝璧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郭瑋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536

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00號房屋（下

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85年4月30日結婚，

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

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辦理離婚登記。

　㈡被告婚後因工作緣故，原居住在臺中市，於108年10、11月

間較常往返臺中及桃園系爭房地二處，兩造因此屢有衝突，

原告欲與被告離婚，亦與娘家互動疏離，故前往天靈壇尋求

宗教信仰及欲出售系爭房地，被告得知此事後，於108年12

月24日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弟胡孝秀、胡敏隆、胡憲明等人

至天靈壇，以強暴之方式迫使原告離開天靈壇，並返回系爭

房地，後原告因身體疼痛要去看醫生，被告及胡敏隆、胡憲

明等3人佯稱欲帶原告去醫院，實則載原告去無無開元慈安

宮進行收驚儀式，經原告拒絕收驚後，被告及胡敏隆、胡憲

明等3人分別壓住原告，先由被告打原告一巴掌後，以鐵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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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挖開原告嘴巴，並捏住原告鼻子之方式強迫原告喝下符

水，被告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8號刑事

判決認定犯強制罪、共同強制罪確定在案。

　㈢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對原告為上開暴力行為後，原告已心

生畏懼，不願讓被告居住於系爭房地，然被告仍居住其中不

願遷離，原告被迫另租其他處所居住，而無從就系爭房地為

使用、收益。嗣原告分別於109年2月24日、109年3月9日以

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地位，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斷

電，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命兩造之子女申請復電，並持續

占有系爭房地。兩造於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被告更無

占有之合法權源，猶持續居住其中，後原告於113年6月20日

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被告於一週內遷離之公告，惟被告仍拒

絕遷離，且破壞花園門鎖及更換車庫遙控門鎖之密碼，使原

告無從進入系爭房地。原告再於113年6月28日、同年7月5

日、同年月11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書面通知被告遷離，被告

始於113年7月15日前後搬離系爭房地。

　㈣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即無合法權源持續占有系爭房地至1

13年7月15日始遷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2,000元

計算，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已受有1,2

04,133元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亦因而受有上開損

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204,133元，爰依民法第179條

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

204,1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並未居住在

系爭房地，原告就此應負舉證之責任。縱認被告有於該期間

居住在系爭房地，然系爭房地為被告辛苦工作清償房貸之結

晶，當時因疼愛原告而將其登記於原告之名下，兩造亦有將

系爭房地作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是兩造間就被告

使用系爭房地應成立無償使用借貸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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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倘原告嗣後有變更其原先同意被告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意

思，而不在提供被告居住，應向被告為明示搬離系爭房地之

意思表示，不得僅以原告不願繼續與被告居住而離開系爭房

地即謂有不再同意被告居住其內之意思。又縱使原告有於11

3年6月20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期搬離之通知，限被告於11

3年6月27日前搬離系爭房地，惟原告仍未證明被告於113年6

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仍居住在系爭房地。

　㈢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於113年6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有

居住在系爭房地，然原告僅限被告於一週內搬離有違一般社

會通念，且原告就每月租金22,000元亦未提出相關證明等語

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00

0分之299）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

○○○街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1分之1）之所有權人。兩

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

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

登記離婚，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

家上字第196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19、27-28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有同居義務，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

續期間居住於系爭房地，並無不當得利：

　1.按夫妻互負同居義務，為民法第1001條前段所明定，是為達

同居一處目的，而有使用夫妻一方所有房屋之必要時，享有

房屋專用權之一方有出借義務，他方則有使用之權利。而夫

妻間因房屋之利用關係，於相互間所生之權利義務，相類似

於民法之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此項為達夫妻法定同居義務目

的而延生之附隨權利義務法律關係，係本於夫妻同居義務關

係而生，無待當事人另行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另配偶之一方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所以同意他方無償居住使用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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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係為經營夫妻共同生活之必要，法律上應可定性為一使

用借貸關係，而以婚姻關係之存續為借貸期限。

　2.經查，兩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而依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

所載（本院卷第17、19頁），原告係於87年10月7日登記為

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系爭房地為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取得之財產，且原告亦陳稱被告於臺中工作並居住於臺中，

假日時方至桃園系爭房地居住，足認系爭房地應屬兩造於婚

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之一，如前說明，兩造就系爭房地

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下，即存有使用借貸契約之關係，兩造

間之婚姻關係迄至111年6月21日經由法院和解離婚而消滅，

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前自仍有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權

利，而無不當得利甚明，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㈢兩造於111年6月21日離婚後，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地而

受有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

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兩造於

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繼續居住在系爭房地，無權占有系

爭房地，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等語，被告則辯稱其於該期間並未居住在系爭房地

等語，依上揭規定，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於該期間居住於系

爭房地乙事，負舉證之責任。

　2.原告就其所主張事實提出113年6月20日被告信件遭退回之紀

錄為證，並稱係因被告拒收始退回，故被告仍居住在系爭房

地等語，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記錄僅有記載「退」一字（本

院卷第145頁），其遭退回之原因是否為被告拒收，無從認

定，況被告若確實未居住於系爭房地，亦有信件遭退回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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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被告辯稱退件是因未居住等語，尚非無據，是本院尚

無從以此認定被告有居住在系爭房地之事實，復原告就此仍

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僅空言泛稱被告居住在系爭房

地不願搬離云云，難認原告就此已盡舉證之責，原告此部分

主張，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均未盡其舉證之責任，則原

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

據，亦應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至原告雖聲請傳訊系

爭房地所在社區之警衛即證人陳信宏到庭，欲證明被告確實

有於108年12月24日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居住、占有及使

用系爭房地等情。惟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

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

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

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19

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於114年9月22日行言詞辯論

程序，且本院於上開期日已諭知書狀及證據之聲請，應於2

週內提出於本院，逾期未提即屬延滯訴訟，有失權效之適用

（本院卷第107頁)，然原告卻遲至114年10月29日始提出民

事聲請調查證據狀聲請傳訊證人陳信宏，自屬逾時提出並延

滯本件訴訟，而有失權效之適用，本院自得駁回其調查之聲

請，而無進行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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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冠諭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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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87號
原      告  胡美娥  
訴訟代理人  邱筱涵律師
            陳裕涵律師
被      告  謝璧宇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郭瑋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85年4月30日結婚，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辦理離婚登記。
　㈡被告婚後因工作緣故，原居住在臺中市，於108年10、11月間較常往返臺中及桃園系爭房地二處，兩造因此屢有衝突，原告欲與被告離婚，亦與娘家互動疏離，故前往天靈壇尋求宗教信仰及欲出售系爭房地，被告得知此事後，於108年12月24日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弟胡孝秀、胡敏隆、胡憲明等人至天靈壇，以強暴之方式迫使原告離開天靈壇，並返回系爭房地，後原告因身體疼痛要去看醫生，被告及胡敏隆、胡憲明等3人佯稱欲帶原告去醫院，實則載原告去無無開元慈安宮進行收驚儀式，經原告拒絕收驚後，被告及胡敏隆、胡憲明等3人分別壓住原告，先由被告打原告一巴掌後，以鐵湯匙挖開原告嘴巴，並捏住原告鼻子之方式強迫原告喝下符水，被告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8號刑事判決認定犯強制罪、共同強制罪確定在案。
　㈢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對原告為上開暴力行為後，原告已心生畏懼，不願讓被告居住於系爭房地，然被告仍居住其中不願遷離，原告被迫另租其他處所居住，而無從就系爭房地為使用、收益。嗣原告分別於109年2月24日、109年3月9日以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地位，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斷電，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命兩造之子女申請復電，並持續占有系爭房地。兩造於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被告更無占有之合法權源，猶持續居住其中，後原告於113年6月20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被告於一週內遷離之公告，惟被告仍拒絕遷離，且破壞花園門鎖及更換車庫遙控門鎖之密碼，使原告無從進入系爭房地。原告再於113年6月28日、同年7月5日、同年月11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書面通知被告遷離，被告始於113年7月15日前後搬離系爭房地。
　㈣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即無合法權源持續占有系爭房地至113年7月15日始遷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2,000元計算，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已受有1,204,133元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亦因而受有上開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204,133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204,1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並未居住在系爭房地，原告就此應負舉證之責任。縱認被告有於該期間居住在系爭房地，然系爭房地為被告辛苦工作清償房貸之結晶，當時因疼愛原告而將其登記於原告之名下，兩造亦有將系爭房地作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是兩造間就被告使用系爭房地應成立無償使用借貸契約。
　㈡倘原告嗣後有變更其原先同意被告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意思，而不在提供被告居住，應向被告為明示搬離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不得僅以原告不願繼續與被告居住而離開系爭房地即謂有不再同意被告居住其內之意思。又縱使原告有於113年6月20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期搬離之通知，限被告於113年6月27日前搬離系爭房地，惟原告仍未證明被告於113年6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仍居住在系爭房地。
　㈢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於113年6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有居住在系爭房地，然原告僅限被告於一週內搬離有違一般社會通念，且原告就每月租金22,000元亦未提出相關證明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000分之299）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1分之1）之所有權人。兩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登記離婚，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19、27-2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有同居義務，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居住於系爭房地，並無不當得利：
　1.按夫妻互負同居義務，為民法第1001條前段所明定，是為達同居一處目的，而有使用夫妻一方所有房屋之必要時，享有房屋專用權之一方有出借義務，他方則有使用之權利。而夫妻間因房屋之利用關係，於相互間所生之權利義務，相類似於民法之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此項為達夫妻法定同居義務目的而延生之附隨權利義務法律關係，係本於夫妻同居義務關係而生，無待當事人另行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另配偶之一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所以同意他方無償居住使用系爭房屋，係為經營夫妻共同生活之必要，法律上應可定性為一使用借貸關係，而以婚姻關係之存續為借貸期限。
　2.經查，兩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而依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所載（本院卷第17、19頁），原告係於87年10月7日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系爭房地為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且原告亦陳稱被告於臺中工作並居住於臺中，假日時方至桃園系爭房地居住，足認系爭房地應屬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之一，如前說明，兩造就系爭房地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下，即存有使用借貸契約之關係，兩造間之婚姻關係迄至111年6月21日經由法院和解離婚而消滅，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前自仍有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權利，而無不當得利甚明，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㈢兩造於111年6月21日離婚後，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地而受有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兩造於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繼續居住在系爭房地，無權占有系爭房地，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被告則辯稱其於該期間並未居住在系爭房地等語，依上揭規定，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於該期間居住於系爭房地乙事，負舉證之責任。
　2.原告就其所主張事實提出113年6月20日被告信件遭退回之紀錄為證，並稱係因被告拒收始退回，故被告仍居住在系爭房地等語，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記錄僅有記載「退」一字（本院卷第145頁），其遭退回之原因是否為被告拒收，無從認定，況被告若確實未居住於系爭房地，亦有信件遭退回之可能，是被告辯稱退件是因未居住等語，尚非無據，是本院尚無從以此認定被告有居住在系爭房地之事實，復原告就此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僅空言泛稱被告居住在系爭房地不願搬離云云，難認原告就此已盡舉證之責，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均未盡其舉證之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亦應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至原告雖聲請傳訊系爭房地所在社區之警衛即證人陳信宏到庭，欲證明被告確實有於108年12月24日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居住、占有及使用系爭房地等情。惟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於114年9月22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且本院於上開期日已諭知書狀及證據之聲請，應於2週內提出於本院，逾期未提即屬延滯訴訟，有失權效之適用（本院卷第107頁)，然原告卻遲至114年10月29日始提出民事聲請調查證據狀聲請傳訊證人陳信宏，自屬逾時提出並延滯本件訴訟，而有失權效之適用，本院自得駁回其調查之聲請，而無進行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87號

原      告  胡美娥  

訴訟代理人  邱筱涵律師

            陳裕涵律師

被      告  謝璧宇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郭瑋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

    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

    ）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85年4月30日結婚，嗣於111年6

    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

    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辦理離婚登記。

　㈡被告婚後因工作緣故，原居住在臺中市，於108年10、11月間

    較常往返臺中及桃園系爭房地二處，兩造因此屢有衝突，原

    告欲與被告離婚，亦與娘家互動疏離，故前往天靈壇尋求宗

    教信仰及欲出售系爭房地，被告得知此事後，於108年12月2

    4日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弟胡孝秀、胡敏隆、胡憲明等人至

    天靈壇，以強暴之方式迫使原告離開天靈壇，並返回系爭房

    地，後原告因身體疼痛要去看醫生，被告及胡敏隆、胡憲明

    等3人佯稱欲帶原告去醫院，實則載原告去無無開元慈安宮

    進行收驚儀式，經原告拒絕收驚後，被告及胡敏隆、胡憲明

    等3人分別壓住原告，先由被告打原告一巴掌後，以鐵湯匙

    挖開原告嘴巴，並捏住原告鼻子之方式強迫原告喝下符水，

    被告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8號刑事判決

    認定犯強制罪、共同強制罪確定在案。

　㈢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對原告為上開暴力行為後，原告已心生

    畏懼，不願讓被告居住於系爭房地，然被告仍居住其中不願

    遷離，原告被迫另租其他處所居住，而無從就系爭房地為使

    用、收益。嗣原告分別於109年2月24日、109年3月9日以系

    爭房地所有權人地位，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斷電，

    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命兩造之子女申請復電，並持續占有

    系爭房地。兩造於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被告更無占有

    之合法權源，猶持續居住其中，後原告於113年6月20日在系

    爭房地處張貼限被告於一週內遷離之公告，惟被告仍拒絕遷

    離，且破壞花園門鎖及更換車庫遙控門鎖之密碼，使原告無

    從進入系爭房地。原告再於113年6月28日、同年7月5日、同

    年月11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書面通知被告遷離，被告始於11

    3年7月15日前後搬離系爭房地。

　㈣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即無合法權源持續占有系爭房地至11

    3年7月15日始遷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2,000元計

    算，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已受有1,204

    ,133元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亦因而受有上開損害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204,133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20

    4,1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並未居住在系

    爭房地，原告就此應負舉證之責任。縱認被告有於該期間居

    住在系爭房地，然系爭房地為被告辛苦工作清償房貸之結晶

    ，當時因疼愛原告而將其登記於原告之名下，兩造亦有將系

    爭房地作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是兩造間就被告使

    用系爭房地應成立無償使用借貸契約。

　㈡倘原告嗣後有變更其原先同意被告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意思

    ，而不在提供被告居住，應向被告為明示搬離系爭房地之意

    思表示，不得僅以原告不願繼續與被告居住而離開系爭房地

    即謂有不再同意被告居住其內之意思。又縱使原告有於113

    年6月20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期搬離之通知，限被告於113

    年6月27日前搬離系爭房地，惟原告仍未證明被告於113年6

    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仍居住在系爭房地。

　㈢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於113年6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有

    居住在系爭房地，然原告僅限被告於一週內搬離有違一般社

    會通念，且原告就每月租金22,000元亦未提出相關證明等語

    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000分之

    299）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

    00號房屋（權利範圍1分之1）之所有權人。兩造於85年4月3

    0日結婚，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

    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登記離婚，有

    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

    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19、27-28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有同居義務，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

    續期間居住於系爭房地，並無不當得利：

　1.按夫妻互負同居義務，為民法第1001條前段所明定，是為達

    同居一處目的，而有使用夫妻一方所有房屋之必要時，享有

    房屋專用權之一方有出借義務，他方則有使用之權利。而夫

    妻間因房屋之利用關係，於相互間所生之權利義務，相類似

    於民法之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此項為達夫妻法定同居義務目

    的而延生之附隨權利義務法律關係，係本於夫妻同居義務關

    係而生，無待當事人另行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另配偶之一方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所以同意他方無償居住使用系爭房屋

    ，係為經營夫妻共同生活之必要，法律上應可定性為一使用

    借貸關係，而以婚姻關係之存續為借貸期限。

　2.經查，兩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而依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

    所載（本院卷第17、19頁），原告係於87年10月7日登記為

    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系爭房地為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取得之財產，且原告亦陳稱被告於臺中工作並居住於臺中，

    假日時方至桃園系爭房地居住，足認系爭房地應屬兩造於婚

    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之一，如前說明，兩造就系爭房地

    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下，即存有使用借貸契約之關係，兩造

    間之婚姻關係迄至111年6月21日經由法院和解離婚而消滅，

    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前自仍有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權

    利，而無不當得利甚明，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㈢兩造於111年6月21日離婚後，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地而

    受有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

    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兩造於11

    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繼續居住在系爭房地，無權占有系爭

    房地，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等語，被告則辯稱其於該期間並未居住在系爭房地等

    語，依上揭規定，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於該期間居住於系爭

    房地乙事，負舉證之責任。

　2.原告就其所主張事實提出113年6月20日被告信件遭退回之紀

    錄為證，並稱係因被告拒收始退回，故被告仍居住在系爭房

    地等語，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記錄僅有記載「退」一字（本

    院卷第145頁），其遭退回之原因是否為被告拒收，無從認

    定，況被告若確實未居住於系爭房地，亦有信件遭退回之可

    能，是被告辯稱退件是因未居住等語，尚非無據，是本院尚

    無從以此認定被告有居住在系爭房地之事實，復原告就此仍

    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僅空言泛稱被告居住在系爭房

    地不願搬離云云，難認原告就此已盡舉證之責，原告此部分

    主張，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均未盡其舉證之責任，則原

    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

    ，亦應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至原告雖聲請傳訊系

    爭房地所在社區之警衛即證人陳信宏到庭，欲證明被告確實

    有於108年12月24日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居住、占有及使

    用系爭房地等情。惟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

    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

    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

    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19

    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於114年9月22日行言詞辯論

    程序，且本院於上開期日已諭知書狀及證據之聲請，應於2

    週內提出於本院，逾期未提即屬延滯訴訟，有失權效之適用

    （本院卷第107頁)，然原告卻遲至114年10月29日始提出民

    事聲請調查證據狀聲請傳訊證人陳信宏，自屬逾時提出並延

    滯本件訴訟，而有失權效之適用，本院自得駁回其調查之聲

    請，而無進行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087號

原      告  胡美娥  

訴訟代理人  邱筱涵律師

            陳裕涵律師

被      告  謝璧宇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郭瑋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85年4月30日結婚，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辦理離婚登記。

　㈡被告婚後因工作緣故，原居住在臺中市，於108年10、11月間較常往返臺中及桃園系爭房地二處，兩造因此屢有衝突，原告欲與被告離婚，亦與娘家互動疏離，故前往天靈壇尋求宗教信仰及欲出售系爭房地，被告得知此事後，於108年12月24日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弟胡孝秀、胡敏隆、胡憲明等人至天靈壇，以強暴之方式迫使原告離開天靈壇，並返回系爭房地，後原告因身體疼痛要去看醫生，被告及胡敏隆、胡憲明等3人佯稱欲帶原告去醫院，實則載原告去無無開元慈安宮進行收驚儀式，經原告拒絕收驚後，被告及胡敏隆、胡憲明等3人分別壓住原告，先由被告打原告一巴掌後，以鐵湯匙挖開原告嘴巴，並捏住原告鼻子之方式強迫原告喝下符水，被告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8號刑事判決認定犯強制罪、共同強制罪確定在案。

　㈢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對原告為上開暴力行為後，原告已心生畏懼，不願讓被告居住於系爭房地，然被告仍居住其中不願遷離，原告被迫另租其他處所居住，而無從就系爭房地為使用、收益。嗣原告分別於109年2月24日、109年3月9日以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地位，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斷電，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命兩造之子女申請復電，並持續占有系爭房地。兩造於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被告更無占有之合法權源，猶持續居住其中，後原告於113年6月20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被告於一週內遷離之公告，惟被告仍拒絕遷離，且破壞花園門鎖及更換車庫遙控門鎖之密碼，使原告無從進入系爭房地。原告再於113年6月28日、同年7月5日、同年月11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書面通知被告遷離，被告始於113年7月15日前後搬離系爭房地。

　㈣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即無合法權源持續占有系爭房地至113年7月15日始遷離，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2,000元計算，被告自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已受有1,204,133元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亦因而受有上開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204,133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204,1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08年12月24日起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並未居住在系爭房地，原告就此應負舉證之責任。縱認被告有於該期間居住在系爭房地，然系爭房地為被告辛苦工作清償房貸之結晶，當時因疼愛原告而將其登記於原告之名下，兩造亦有將系爭房地作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是兩造間就被告使用系爭房地應成立無償使用借貸契約。

　㈡倘原告嗣後有變更其原先同意被告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意思，而不在提供被告居住，應向被告為明示搬離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不得僅以原告不願繼續與被告居住而離開系爭房地即謂有不再同意被告居住其內之意思。又縱使原告有於113年6月20日在系爭房地處張貼限期搬離之通知，限被告於113年6月27日前搬離系爭房地，惟原告仍未證明被告於113年6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仍居住在系爭房地。

　㈢退步言之，縱認被告於113年6月28日起至113年7月15日止有居住在系爭房地，然原告僅限被告於一週內搬離有違一般社會通念，且原告就每月租金22,000元亦未提出相關證明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000分之299）及其上同段2536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1分之1）之所有權人。兩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嗣於111年6月21日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離婚案件中和解離婚，並於111年7月4日登記離婚，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96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19、27-2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有同居義務，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居住於系爭房地，並無不當得利：

　1.按夫妻互負同居義務，為民法第1001條前段所明定，是為達同居一處目的，而有使用夫妻一方所有房屋之必要時，享有房屋專用權之一方有出借義務，他方則有使用之權利。而夫妻間因房屋之利用關係，於相互間所生之權利義務，相類似於民法之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此項為達夫妻法定同居義務目的而延生之附隨權利義務法律關係，係本於夫妻同居義務關係而生，無待當事人另行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另配偶之一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所以同意他方無償居住使用系爭房屋，係為經營夫妻共同生活之必要，法律上應可定性為一使用借貸關係，而以婚姻關係之存續為借貸期限。

　2.經查，兩造於85年4月30日結婚，而依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所載（本院卷第17、19頁），原告係於87年10月7日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系爭房地為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且原告亦陳稱被告於臺中工作並居住於臺中，假日時方至桃園系爭房地居住，足認系爭房地應屬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住所之一，如前說明，兩造就系爭房地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下，即存有使用借貸契約之關係，兩造間之婚姻關係迄至111年6月21日經由法院和解離婚而消滅，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消滅前自仍有無償使用系爭房地之權利，而無不當得利甚明，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㈢兩造於111年6月21日離婚後，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房地而受有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兩造於111年6月21日和解離婚後繼續居住在系爭房地，無權占有系爭房地，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被告則辯稱其於該期間並未居住在系爭房地等語，依上揭規定，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於該期間居住於系爭房地乙事，負舉證之責任。

　2.原告就其所主張事實提出113年6月20日被告信件遭退回之紀錄為證，並稱係因被告拒收始退回，故被告仍居住在系爭房地等語，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記錄僅有記載「退」一字（本院卷第145頁），其遭退回之原因是否為被告拒收，無從認定，況被告若確實未居住於系爭房地，亦有信件遭退回之可能，是被告辯稱退件是因未居住等語，尚非無據，是本院尚無從以此認定被告有居住在系爭房地之事實，復原告就此仍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僅空言泛稱被告居住在系爭房地不願搬離云云，難認原告就此已盡舉證之責，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均未盡其舉證之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亦應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至原告雖聲請傳訊系爭房地所在社區之警衛即證人陳信宏到庭，欲證明被告確實有於108年12月24日至113年7月15日之期間居住、占有及使用系爭房地等情。惟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於114年9月22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且本院於上開期日已諭知書狀及證據之聲請，應於2週內提出於本院，逾期未提即屬延滯訴訟，有失權效之適用（本院卷第107頁)，然原告卻遲至114年10月29日始提出民事聲請調查證據狀聲請傳訊證人陳信宏，自屬逾時提出並延滯本件訴訟，而有失權效之適用，本院自得駁回其調查之聲請，而無進行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